
環保署表示從未反對太陽能發電，係強調我國再生能源應朝多元發展，特別是在吸引民間資金上，應盡量平衡投注於國內仍具有高度開發潛能且國際技術較具成熟潛力的項目。例如：臺灣本島與澎湖間風力豐富海域的離岸風機發電、波浪發電，陸域小水力、地熱與太陽能發電等，促進其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建立國內產業能量。
我國去年通過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業已引進在德國極為成功的躉售費率（Feed-in-tariff, FIT）制度，以提高一般用戶電價，優惠補貼再生能源發電，來引導民間資金投入，加速擴大再生能源的多樣性與發電量，促進技術的快速進步與成本降低，同時提高綠能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與國內就業機會。德國自2000年起實施，至2009年再生能源占比已達16%以上（其中風力發電占40%、生質能占30%、水力發電占20%、太陽能發電僅占6.6%），超過原預期2010年達12.5%的目標，並增加25萬就業人口。

環保署表示我國運用「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擴增低碳發電設施之未來成功的關鍵是，必須引進德國落實合理的躉售費率計價作業制度：在多年前即預告逐年降低的補貼費率定價，使不同技術型態的再生能源發電，設置在國內不同地點，都能反映其設置成本，而提供相同程度且可預期長達二十年的投資報酬誘因，有淨利（合理報酬率）而無暴利，才能吸引民間資金對不同技術型態再生能源的平衡投入。

德國躉售費率制度容許初期因分攤補貼再生能源增加的支出而使一般用戶的電價逐年緩步上升，形成節約用電誘因。但因增加的支出並非用於支付國外化石燃料的產業與就業，而是增加國內購買與使用再生能源設備，可增加國內就業機會與產業國際競爭力，並有確保國內未來電價不受國際油價大幅上漲影響，不會產生更高漲幅的效果，長遠更會有電價再度下降趨勢（亦即讓躉售費率下降、電價緩步上升，產生黃金交叉）。
我國再生能源之電價衝擊計算

高經濟成長情境下，我國2020年的電力排放係數：0.636×0.55＋0.9×0.45＝0.7548公斤CO2-e/度電（以台灣2008年電力排放係數 0.636公斤CO2-e/度電、燃煤電廠平均排放係數0.900公斤CO2-e/度電及2020年BAU基線排放量成長45%推算）
每增加1%再生能源供電時2020年排碳較BAU基線排放量減量百分比：(0.9×0.01)÷0.7548＝1.1924%。
若達成20%再生能源供電時，2020年排碳較BAU基線排放量減量百分比：(0.9×0.2)÷0.7548＝23.85%。
A. 生質能發電增加的電費支出：
2.06－2.16 (非再生能源迴避成本)＝減少0.10元/度電
20%生質能供電的電價成長：-0.10元/度電×0.2＋2.60元/度電
＝ 2.50元/度電(減少 0.77%)。
B. 離岸風力發電系統補貼增加的電費支出：
4.2－2.16＝增加2.04元/度電
20% 離岸風力供電的電價成長：2.04元/度電×0.2＋2.60元/度電
＝ 3.01元/度電 (增加15.69%)。
C. 太陽光電500瓩以上發電補貼增加的電費支出：
11.12－2.16＝增加8.96元/度電
20%上述太陽光電供電的電價成長：
8.96元/度電×0.2＋2.60元/度電 ＝ 4.39元/度電 (增加68.92%)。
D. 離岸風力及太陽光電500瓩以上發電各供應98年度10%發電量的電價成長：
8.96元/度電×0.1＋2.04元/度電×0.1＋2.60元/度電
＝ 3.70元/度電 (增加42.31%)。
E. 參照德國再生能源占比：
太陽光電2.37%、風力8.07%、生質6.46%、水力3.10%，合計20.0%
8.96元/度電×0.0237 ＋ 2.04元/度電×0.0807 － 0.10元/度電×(0.0646＋0.031) ＋ 2.60元/度電 ＝ 2.97元/度電 (增加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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